
附件1
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体育专业测试规则

1． 自觉服从测试点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测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测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2． 凭准考证和二代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测试。应主动接受测试点工作人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和对随身物品等进行必要检查。

3． 按规定携带体育专业测试所需衣物进入场地。测试场地为塑胶跑道，考生须穿符合塑胶场地要求的跑鞋，否则不得参加测试。贵重物品一律交带队老师保管，不得带入测试场地。

4． 根据各测试点秩序册的编排（考前一天可到各地、州、市招办带队老师处查询），参加测试的考生在考前30分钟到测试点检录处检录，进场后按照测试项目编排组参加测试，参加测试时全程接受考点工作人员、纪检监察人员的检查。

5． 在测试过程中，做好各项准备活动，严格按考点测试工作人员的指令在指定区域参加测试，避免发生运动损伤和运动事故。

6． 遵循体育专业测试各项目的要求和纪律，认真参加测试。当犯规次数超过一定次数时，将被取消单科的测试资格。

7． 不得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测试场地，一经发现一律按作弊处理。

8． 在测试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及时通过测试工作人员或场内的地、州（市）带队老师进行协调，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测试工作正常进行。

9． 测试结束后立即离开测试场地，不得逗留，不在测试场地丢弃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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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联系电话应填写移动电话，且体育专业测试期间必须保证联系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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